
第四章 檢討後實質計畫 

壹、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次檢討後，計畫範圍東北以忠信街為界，西南至明新科技大學，東南至縱貫

鐵路南側約一百公尺處，西北迄崎頂與忠孝村界處，計畫面積為 227.4967 公頃。 

貳、計畫年期及計畫人口 

本次檢討後以民國 115 年為計畫目標年，計畫人口為 22,000 人。 

參、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本次檢討後劃設住宅區、住宅區(再發展區)、商業區、商業區(附帶條件)、甲種

工業區、乙種工業區、農業區、電信專用區及產業服務專用區(附帶條件)等土地使用

分區，計畫面積合計 173.9354 公頃，佔本計畫面積 76.46 %，詳表 4-1 及圖 4-1 所示。 

一、住宅區 

住宅區，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66.7110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29.32%。 

二、住宅區(再發展區) 

住宅區(再發展區)，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1.7251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0.76%。 

三、商業區 

商業區除配合都市發展需求辦理整體開發予以變更外，其餘本次檢討後

維持現行計畫，並依開發方式劃分為商業區及商業區(附帶條件)，檢討後計畫

面積為 4.8863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2.15%。 

四、甲種工業區 

甲種工業區，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3.6871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1.62%。 

五、乙種工業區 

乙種工業區，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27.5991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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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農業區 

農業區，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65.6987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28.88%。 

惟後續有關農業區變更及管制原則如下：符合 1.變更為住宅區(再發展區)

要點之建物密集聚落；2.依據「都市計畫農業區變更使用審議規範」變更之整

體開發範圍規定之農業區得提出農業區變更計畫，依據都市計畫農業區變更

使用實際狀況，適當檢討納入由都市計畫農業區變更為住宅區、商業區，並

規劃完善公共設施機能，符合發展需求及提昇整體環境品質。上述符合農業

區開發之變更面積，不可逾越本計畫區尚可增加住宅區(20.8638 公頃)、商業

區(8.4748 公頃至 11.4146 公頃)面積之總量。 

七、電信專用區 

電信專用區，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0.1908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0.08%。 

八、產業服務專用區(附帶條件) 

配合都市發展需求辦理整體開發，本次檢討後新增劃設產業服務專用區

(附帶條件)，計畫面積 3.4373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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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變更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通盤檢討後 

項目 
現行計畫
面積(公
頃) 

本次通盤檢
討增減面積

(公頃)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比例(%) 

佔都市發展用
地面積比例(%)

住宅區 66.7110 +0.0000 66.7110 29.32 41.23

住宅區(再發展區) 1.7251 +0.0000 1.7251 0.76 1.07
商業區 2.5252 +0.0000 2.5252 1.11 1.56

商業區(附帶條件) 0.0000 +2.3611 2.3611 1.04 1.46 

甲種工業區 3.6871 +0.0000 3.6871 1.62 2.28

乙種工業區 27.5991 +0.0000 27.5991 12.13 17.06
農業區 65.6987 +0.0000 65.6987 28.88 －

電信專用區 0.1908 +0.0000 0.1908 0.08 0.12

加油站專用區(附帶條件) 0.0000 +0.0000 0.0000 0.00 0.00

產業服務專用區(附帶條件) 0.0000 +3.4373 3.4373 1.51 2.12 

文教區(供私立明新科技大
學使用)(附帶條件) 0.0000 +0.0000 0.0000 0.00 0.00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合計 168.1370 +5.7984 173.9354 76.46 66.90

機關用地 12.0643 -9.9836 2.0807 0.91 1.29
4.2869 4.2869 +0.0000 4.2869 1.88 2.65

2.6417 2.6417 +0.0000 2.6417 1.16 1.63學校
用地 

6.9286 6.9286 +0.0000 6.9286 3.05 4.28

公園用地 2.5520 +0.0000 2.5520 1.12 1.58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附
帶條件) 0.0000 +1.7678 1.7678 0.78 1.09

兒童遊樂場用地 1.1463 +0.0000 1.1463 0.50 0.71
綠地用地 2.1514 +0.0000 2.1514 0.95 1.33

綠地用地(附帶條件) 0.0000 +0.0139 0.0139 0.01 0.01

市場用地 0.2965 +0.0000 0.2965 0.13 0.18

廣場用地 0.0873 +0.0000 0.0873 0.04 0.05 

廣場用地(附帶條件) 0.0000 +0.1312 0.1312 0.06 0.08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0283 +0.0000 0.0283 0.01 0.02 

停車場用地 0.6432 +0.0000 0.6432 0.28 0.40

停車場用地(附帶條件) 0.0000 +0.8047 0.8047 0.35 0.50
加油站用地 0.1475 +0.0000 0.1475 0.06 0.09

鐵路用地 6.0641 +0.0000 6.0641 2.67 3.75

人行步道用地 0.4474 +0.0000 0.4474 0.20 0.28

道路用地 26.8028 +0.0000 26.8028 11.78 16.57
道路用地(附帶條件) 0.0000 +1.4676 1.4676 0.65 0.9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合計 59.3597 -5.7984 53.5613 23.54 33.10

都市發展用地合計 161.7980 0.0000 161.7980 － 100.00 

總計 227.4967 0.0000 227.4967 100.00 －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註：1.實際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都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包括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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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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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共設施計畫 

一、檢討劃設說明 

本次檢討後劃設機關用地、文中用地、文小用地、公園用地、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附帶條件)、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用地、綠地用地(附帶條件)、

市場用地、廣場用地、廣場用地(附帶條件)、廣場兼停車場用地、停車場用地、

停車場用地(附帶條件)、加油站用地、鐵路用地、人行步道用地、道路用地及

道路用地(附帶條件)，計畫面積合計 53.5613 公頃，佔本計畫面積 23.54 %。 

(一)機關用地 

機關用地，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2.0807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0.91%。 

(二)學校用地 

1.文小用地 

文小用地，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4.2869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1.88%。 

2.文中用地 

文中用地，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2.6417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1.16%。 

(三)公園用地 

公園用地，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2.5520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1.12%。 

(四)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附帶條件)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附帶條件)配合都市發展需求辦理整體開發

予以新增劃設，檢討後計畫面積 1.7678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0.78%。 

(五)兒童遊樂場用地 

兒童遊樂場用地，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1.1463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0.50%。 

(六)綠地用地 

綠地用地除配合都市發展需求辦理整體開發予以變更外，其餘本次

檢討後維持現行計畫，並依開發方式劃分為綠地用地及綠地用地(附帶條

件)，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2.1653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1.34%。 

(七)市場用地 

 
 

4-5



市場用地，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0.2965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0.13%。 

(八)廣場用地 

廣場用地除配合都市發展需求辦理整體開發予以變更外，其餘本次

檢討後維持現行計畫，並依開發方式劃分為廣場用地及廣場用地(附帶條

件)，檢討後計畫面積 0.2185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0.10 %。 

(九)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檢討後計畫面積 0.0283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0.01%。 

(十)停車場用地 

停車場用地除配合都市發展需求辦理整體開發予以變更外，其餘本

次檢討後維持現行計畫，並依開發方式劃分為停車場用地及停車場用地

(附帶條件)，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1.4479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0.63 %。 

(十一)加油站用地 

加油站用地，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0.1475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0.06 

%。 

(十二)鐵路用地 

鐵路用地，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6.0641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2.67 %。 

(十三)人行步道用地 

人行步道用地，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0.4474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0.20%。 

(十四)道路用地 

道路用地除配合都市發展需求辦理整體開發予以變更外，其餘本次

檢討後維持現行計畫，並依開發方式劃分為道路用地及道路用地(附帶條

件)，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28.2704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1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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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編號 計畫面積(公頃) 位置 備註 

機一 0.1457 1 號道路西側  

機五 1.9350 文小二西側  機關用地 

合計 2.0807    

文小一 1.9566 1 號道路北側 山崎國小 

文小二 2.3303 計畫區西側 松林國小 

小計 4.2869 －   

文中 2.6417 工乙一西側 忠孝國中 

學校用地 

合計 6.9286    

公一 0.8754 文中南側   

公二 0.3353 公一南側   

公三 0.5616 公二西側   

公四 0.1289 公三西南側   

公五 0.2413 公三南側   

公六 0.4095 停三東側   

公園用地 

合計 2.5520    

公(兒)一 1.7678 停四及停五西側 本次通檢新增 公園兼兒童遊樂
場用地 合計 1.7678   

兒一 0.7448 3 號道路西側   

兒二 0.3183 公一東側   

兒三 0.0832 文小一北側   
兒童遊樂場用地 

合計 1.1463    

綠一 0.2045 工乙一西側   

綠二 0.0375 停一北側  

綠三 1.7963 綠二西側  

綠四  0.0271 綠三南側  

綠五 0.0860 鐵路西側  

綠六 0.0139 廣二北側 本次通檢新增 

綠地用地 

合計 2.1653   

市場用地 0.2965 停一東北側 零售市場 

廣一 0.0197 文中西側  

廣二 0.1312 停五北側 本次通檢新增 

廣四 0.0541 工(乙)二西側  

廣五 0.0135 廣四西側  

廣場用地 

合計 0.2185   

 
 

4-7



續表 4-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編號 計畫面積(公頃) 位置 備註 

廣(停)一 0.0283 停二東側  廣場兼停車場用
地 合計 0.0283   

停一 0.2714 市場用地西側  

停二 0.2226 市場用地東南側  

停三 0.1492 公六西側  

停四 0.4047 公(兒)一東側 本次通檢新增 

停五 0.4000 公(兒)一東側 本次通檢新增 

停車場用地 

合計 1.4479    

加油站用地 0.1475 1 號道路東側  

鐵路用地 6.0641 －  

人行步道用地 0.4474 －  

道路用地 28.2704 － 
部份道路用地 
本次通檢新增 

總計 53.4138 －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註：實際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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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設施用地檢討 

檢討後各項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詳表 4-3 所示。依「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第 17 條之規定，檢討後之公園、綠地、廣場、體育場所、兒童遊

樂場用地計畫面積，不得低於通盤檢討前計畫劃設之面積。現行計畫之公園、

綠地、廣場、體育場所、兒童遊樂場用地計畫面積共計 5.9152 公頃，本次檢

討後之公園、綠地、廣場、體育場所、兒童遊樂場用地計畫面積共計 7.8641

公頃，增加面積 1.9129 公頃，符合「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7

條之規定。 

表 4-3  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表 
計畫人口 22,000 人 

項目 檢討標準 
本次通盤檢

討後計畫面
積(公頃) 

需求面積
(公頃) 

不足或超過
面積(公頃) 

備註 

機關用地 依實際需要檢討之。 2.0807 － －  

文小用地 
依據「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
之規定，每位學生為 12 ㎡。

4.2869 2.0748 +2.2121  
學
校

用
地 文中用地 

依據「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
之規定，每位學生為 14.3 ㎡。

2.6417 1.1583 +1.4834  

1.兒童遊樂場按閭鄰單位設
置，每處最小面積不得小

於 0.1 公頃為原則。 面積需求
檢討 2.閭鄰公園每一計畫處所最

小面積不得小於 0.5 公頃
為原則。 

5.4661 4.2000 +1.2661 
公園用地+公園兼兒童
遊樂場用地+兒童遊樂

場用地 

閭鄰單位

檢討 
詳表 4-4。 － － －   

社區公園
檢討 

每一計畫處所最少設置一
處，人口在十萬人口以上之
計畫處所最小面積不得小於
4 公頃為原則。 

0.8754 
最少設置一
處 

已於計畫區
內劃設一處
(公一) 

 

綠地用地 依實際需要檢討之。 2.1653 － －   

遊
憩

設
施
用
地 公園、體

育場所、
綠地、廣

場及兒童
遊樂場用
地(含 1/2
廣場兼停
車 場 用
地) 

公園、體育場所、綠地、廣
場及兒童遊樂場，應依計畫
人口密度及自然環境，作有
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
形外，其佔用土地總面積不
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 10%。

7.8641 22.7497 -14.8856 

1.加計現行細部計畫劃

設之五項開放空間公
共 設 施 用 地 面 積
(0.4626 公頃)後，尚
不足 14.4230 公頃。

2.前開五項開放空間公
共設施不足之部分，
後續可由整體開發區
細部計畫或其餘農業

區變更予以適度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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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人口 22,000 人 
項目 檢討標準 

本次通盤檢
討後計畫面
積(公頃) 

需求面積
(公頃) 

不足或超過
面積(公頃) 

備註 

停車場用地
(含 1/2 廣場
兼停車場用

地) 

計畫人口超過一萬至十萬人
口者，以不低於商業區面積
之 10%為準。 

1.4621 0.4886 +0.9735 

以不得低於計畫區內車
輛預估數 20%之停車
需求檢討如下: 停車場

用地需求樓地板面積為
52,870 ㎡，停車場用地
供給樓地板面積則為
29,524 ㎡，經檢討尚不
足 23,346 ㎡。 

廣場用地 依實際需要檢討之。 0.2185 － －  

加油站用地 依實際需要檢討之。 0.1475 － －  

鐵路用地 依實際需要檢討之。 6.0641 － －  

人行步道用

地 
依實際需要檢討之。 0.4474 － －  

道路用地 依實際需要檢討之。 28.2704 － －  

資料來源：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及本計畫整理。 

 

表 4-4  兒童遊樂場及閭鄰公園檢討表 
遊憩設施用地面積(公頃) 

里名 
主要計畫劃設 細部計畫劃設 小計 

不足或超過面積(公頃) 

忠孝村 4.0318 0.0000  4.0318 3.4318 

山崎村 1.0108 0.0000  1.0108 0.4108 

松柏村 0.4235 0.1569  0.5804 -0.0196 

松林村 0.0000 0.3057  0.3057 -0.2943 

員山村 0.0000 0.0000  0.0000 -0.6000 

鳳凰村 0.0000 0.0000  0.0000 -0.6000 

鳳山村 0.0000 0.0000  0.0000 -0.6000 

註：1.遊憩設施用地＝公園用地+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兒童遊樂場用地。 

2.其中松柏村、松林村、員山村、鳳凰村及鳳山村經檢討面積不足，其餘各村經檢討兒童遊樂場及閭鄰公園

皆足敷需求。惟松柏村、松林村因鄰近忠孝村及山崎村，可由該二村予以補足；員山村、鳳凰村及鳳山村

僅部分面積位於本計畫區內，後續可由其周邊鄰近各村予以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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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交通系統計畫 

一、道路系統 

本計畫區道路系統概依現況道路網絡予以佈設，主要可分為主要道路以

及次要與聯絡道路等層級逐級架構，茲說明如后。 

(一)主要道路 

1.1 號道路(新興路)：1 號道路寬 30 公尺，屬省道台 1 線系統，雙向四車

道配置，呈南北向行經本計畫區東側，為本計畫區最重要之聯外道路系

統。 

2.2 號道路(康樂路/民安街)：2號道路寬 15公尺，康樂路段屬鄉道竹 5線

系統，雙向雙車道配置，呈西北-東南向通過本計畫區南側，為本計畫區

主要聯外道路之一。 

3.3 號道路(建興路)：3 號道路寬 15 公尺，屬鄉道竹 3 線系統，雙向雙車

道配置，呈南北向貫穿本計畫區，為本計畫區聯繫新庄子地區之重要動

線之一。 

4.4 號道路(中興路)：4 號道路寬 15 公尺，雙向雙車道配置，概呈東西向

通過新豐市區東北隅，具市區外環道路之功能。 

5.7 號道路(泰安街)：7 號道路寬 12 公尺，雙向雙車道配置，道路穿越新

豐市區銜接建興路與新興路，為市區主要道路系統之一。 

6.8 號道路(福德街)：8 號道路寬 11 公尺，雙向雙車道配置，道路穿越新

豐市區銜接建興路與新興路，為市區主要道路系統之一。 

7.9 號道路/29 號道路(文昌街)：9號道路寬 12 公尺，29號道路寬 20公尺，

全線採雙向雙車道配置，道路穿越新豐市區銜接忠孝路與新興路，為市

區主要道路系統之一。 

8.11 號道路(忠孝路)：11 號道路寬 15 公尺，雙向雙車道配置，道路穿越

新豐市區銜接中興路與文昌街，為市區主要道路系統之一。 

9.12 號道路(康樂路)：12 號道路寬 15公尺，屬鄉道竹 5線系統部份路段，

雙向雙車道配置，呈西北-東南向通過本計畫區南側，為本計畫區主要聯

外道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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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號道路(忠信街)：17 號道路寬 8~10 公尺，雙向雙車道配置，概呈東

西向銜接新興路與建興路，為新豐市區北緣之外環道路。 

11.50 號道路：50 號道路寬 15~30 公尺，屬鄉道竹 9 線系統部份路段，為

本計畫區聯繫湖口工業區之重要動線之一。 

(二)次要道路 

本計畫區內規劃多條 8~15M 不等之次要道路與聯絡道路系統以做為

主要道路與各區塊間連通銜接之媒介，包括 5 號道路(學府路)、6 號道路、

10 號道路(仁愛街)、13 號道路(康泰路)、14 號道路(松林街)、15 號道路(博

學街)、16 號道路(尚仁街)、55 號道路、56 號道路、57 號道路以及其他

地區街道巷弄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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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本計畫區道路編號明細表 

道路編號 道路寬度
(M) 

道路長度
(M) 起訖點 備註 

1 30 2195 自忠信街以南至計畫區界 新興路 

2 15 820 自新興路以西至計畫區界 民安街 

3 15 1480 自新興路以北至忠信街 建興路 

4 15 760 自新興路以西至建興路  中興路 

5 15 540 自建興路以東至中興路 學府路 

6 15 625 自新興路以西至中興路  

7 12 660 自新興路以北至建興路 泰安街 

8 11 415 自新興路以西至建興路 福德街 

9 12 350 自中興路以南至學府路 忠孝路、文昌街 

10 12 465 自建興路以西至建興路 仁愛街 

11 15 460 自中興路以北至孝六街 忠孝路 

12 15 215 自新興路以北至民安街 康樂路 

13 15 685 自康樂路以東至泰安街 康泰路 

14 12 610 自新興路以北至康泰路 松林街 

15 12 450 自康泰路以東至泰安街 博學街 

16 12 580 自康樂路以東至泰安街 尚仁街 

17 8~10 1325 自新興路以西至建興路 忠信街 

18 10 215 自忠三街以西至忠一街 孝六街 

19 8 215 自忠三街以西至忠一街 孝五街 

20 8 200 自忠三街以西至忠一街 孝三街 

21 8 188 自忠三街以西至忠一街 孝二街 

22 8 385 自忠孝路以東至孝六街 忠三街 

23 8 75 自孝六街以南至孝五街  

24 10 725 自中興路以北至忠信街 忠一街 

25 8 130 自孝一街以北至孝二街 忠二街 

26 8 115 自忠孝路以北至孝一街 孝一街 

27 8 130 自忠孝路以西至忠一街  

28 10 160 自文昌街以北至學府路  

29 10 175 自新興路以北至學府路 文昌街 

30 8 60 自中興路以南至信義街 18 巷  

31 8 210 自忠孝路以東至信義街 信義街 18 巷 

32 8 155 自忠孝路以東至信義街 信義街 32 巷 

33 8 175 自忠孝路以西至建興路一段 146 巷  

34 8 310 自中興路以南至忠興路  

35 8 845 自住宅區以北至住宅區  

36 8 120 自福德街以北至建興路一段 146 巷 福德街 94 巷 

37 8 60 自建興路以東至人行步道 建興路一段 146 巷

38 8 120 自新興路以西至學府路 榮豐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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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5  本計畫區道路編號明細表 

道路編號 道路寬度
(M) 

道路長度
(M) 起迄點 備註 

39 8 60 自學府路以北至 35 號道路  

40 8 115 自建興路以西至 35 號道路  

41 8 285 自建興路以西至 35 號道路  

42 8 75 自仁愛街以南至人行步道  

43 8 355 自仁愛路 55 巷以東至人行步道 仁愛街 36 巷 
仁愛街 76 巷 

44 8 360 自仁愛街以西至仁愛街 建興路一段 201 巷
仁愛街 55 巷 

45 8 100 自泰安街以北至住宅區  

46 8 535 自康樂路以東至松林街  

47 8 475 自新興路以西至 52 號道路 道化街 

48 8 255 自民安街以北至 52 號道路  

49 10 500 自康樂路以西至計畫區界 明新街 

50 15~30 110 自新興路以東至計畫區界  

51 10 66 自新興路以東至計畫區界  

53 6 42 自新興路以東至鐵路用地  

54 8 50 自福德街 94 巷以東至 33 號道路  

55 20 392 自建興路以西至 56 號道路  

56 12 494 自建興路以西至 55 號道路  

57 12 108 自 56 號道路以北至 55 號道路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註：表內道路長度僅供參考，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測釘之樁距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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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交通系統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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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影響分析 

(一)衍生交通量推估 

本計畫區面積約 227.4967 公頃，主要衍生交通量之變更內容為計畫區

北側機關用地(機二用地)變更為產業服務專用區與商業區(變 11 案)，以及

計畫區南側農業區變更為住宅區(個案變更)等二處整體開發區，二處開發

區開發衍生交通量茲分別說明如后。 

1.機關用地(機二用地)變更為產業服務專用區與商業區(變 11 案) 

其中產業服務專用區用地面積達 3.4373 公頃，可開發樓地板面積約

為 103,119 平方公尺，商業區面積則為 1.9611 公頃，可開發樓地板面積

約為 58,833 平方公尺，該變更案參酌「新竹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規劃交

通調查報告」中針對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進行之旅次特性調查資料為產

業服務專用區旅次發生參數，商業區旅次產生相關參數則援引交通部運

輸研究所「台灣地區都市土地旅次發生特性之研究-台北都會區混合土地

使用旅次發生率使用手冊」中第五群商業區之旅次產生模式以及承載率

等相關參數，並參酌交通部統計處 101 年度「民眾日常使用運具狀況調

查」新竹縣所有旅次運具之市佔率，推估本計畫衍生人旅次與衍生交通

量如表 4-6、表 4-7 與表 4-8 所示，全區開發後晨昏峰時段之衍生交通量

預估約 1,369PCU 與 974PCU。 

表 4-6  變 11 案新增產業服務專用區開發衍生人旅次推估表 
樓地板面積 

(m2) 
專程旅次 時段 旅次別 

全日旅次產生率 
(人次/百平方公尺) 

衍生人旅次

(人次) 

進入旅次 2.08 1,978 
晨峰時段 

離開旅次 0.18 171 

進入旅次 0.13 124 
103,119 92.22% 

昏峰時段 
離開旅次 1.42 1,35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表 4-7  變 11 案新增商業區開發衍生人旅次推估表 
樓地板面積

(m2) 
時段 旅次產生模式 專程旅次 旅次別 比率 

衍生人旅次

(人次) 

進入旅次 40% 761 
晨峰時段 

-1.454+0.044×
總樓地板面積 

74.15% 
離開旅次 60% 1,157 

進入旅次 54% 757 
61,497 

昏峰時段 
5.987+0.032×
總樓地板面積 

74.15% 
離開旅次 46% 643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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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變 11 案新增開發量衍生交通量推估表 
衍生交通量(PCU) 土地使

用分區 
旅次別 運具別 使用率

(%) 
承載率

(人/車)
PCE 

晨峰時段 昏峰時段 

小客車 37.50 1.58 1.0 

機車 42.90 1.21 0.3 

計程車  0.30 1.70 1.0 

貨車  1.60 1.53 1.5 

大眾運輸  8.90 7.00 - 

進
入
旅
次 

其他  9.10 - - 

714 45 

小客車 37.50 1.58 1.0 

機車 42.90 1.21 0.3 

計程車  0.30 1.70 1.0 

貨車  1.60 1.53 1.5 

大眾運輸  8.90 7.00 - 

產
業
服
務
專
用
區 離

開
旅
次 

其他  9.10 - - 

62 

776 

488 

532

小客車 37.50 1.72 1.0 

機車 42.90 1.28 0.3 

計程車  0.30 1.29 1.0 

貨車  1.60 1.53 1.5 

大眾運輸  8.90 7.00 - 

進
入
旅
次 

其他  9.10 - - 

256 255 

小客車 37.50 2.07 1.0 

機車 42.90 1.42 0.3 

計程車  0.30 1.29 1.0 

貨車  1.60 1.38 1.5 

大眾運輸  8.90 7.00 - 

商
業
區 

離
開
旅
次 

其他  9.10 - - 

337 

593 

188 

442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2.農業區變更為住宅區(個案變更) 

計畫區南側農業區面積約 8.1576 公頃，其中規劃 5.1734 公頃住宅

區，預計開發完成後將引入人口 1,500 人，該變更案參酌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台灣地區都市土地旅次發生特性之研究-台北都會區混合土地使用旅

次發生率使用手冊」中第五群住宅區之旅次產生模式、運具使用率以及

承載率等相關參數，推估該變更案衍生人旅次與衍生交通量如表 4-9 與表

4-10 所示，該變更案開發後晨昏峰時段之衍生交通量預估達 361PCU 與

248P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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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個案變更開發衍生人旅次推估表 
計畫人口 時段 旅次產生模式 旅次別 比率 衍生人旅次 

進入旅次 49% 508 
晨峰時段 3.372+0.923×居住人數 

離開旅次 51% 528 

進入旅次 52% 372 
1,500 

昏峰時段 3.745+0.636×居住人數 
離開旅次 48% 343 

資料來源：本計畫推估。 

表 4-10 個案變更開發衍生交通量推估表 
晨峰時段 昏峰時段 

旅次別 運具別 使用率 
(%) 

承載率 
(人/車) 

PCE 衍生交通量 
(PCU) 

衍生交通量 
(PCU) 

小客車 37.50 1.80 1 

機車 42.90 1.23 0.3 

計程車  0.30 1.00 1 

貨車  1.60 1.30 1.5 

大眾運輸  8.90 7.00 - 

進
入
旅
次 

其他  9.10 - - 

170 124 

小客車 37.50 1.62 1 

機車 42.90 1.18 0.3 

計程車  0.30 1.00 1 

貨車  1.60 1.33 1.5 

大眾運輸  8.90 7.00 - 

離
開
旅
次 

其他  9.10 - - 

191 

361 

124 

248 

資料來源：本計畫推估。 

(二)道路服務水準分析 

本計畫以民國 115 年為本計畫交通影響分析之目標年，茲參考新竹

縣新豐鄉近 10 年之平均人口成長率，設定交通量年成長率約 1.34％，以

此推估目標年計畫區周邊道路自然成長之交通流量，賡續依據前文所推

估之衍生交通量予以指派至各重要道路系統，據以分析目標年本計畫區

開發前後之路口與路段服務水準，分析概況茲說明如后。 

1.路段服務水準 

本計畫區內主要幹道目標年之服務水準分析如表 4-11，分析結果顯

示，本計畫區內幹道於開發前後之服務水準大致維持相同水準，全區各

幹道尖峰時段服務水準皆維持 D 級以上之正常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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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本計畫區周邊主要道路系統目標年服務水準分析表 
本計畫區未開發 本計畫區開發後 

晨峰時段 昏峰時段 晨峰時段 昏峰時段 
道

路 
路段 方

向 交通

流量 
PCU 

平均 
旅行 
速率 
km/hr 

服
務
水
準 

交通

流量
PCU

平均

旅行

速率
km/hr

服
務
水
準 

交通

流量
PCU

平均

旅行

速率
km/hr

服
務
水
準 

交通

流量 
PCU 

平均

旅行

速率
km/hr

服
務
水
準 

北

向 
1979 33.41 B 1087 34.69 B 2120 27.12 C 1108 34.66 B忠信

街口-
新豐

車站 
南

向 
966  33.57 B 919 32.74 B 1020 33.22 B 1030 32.00 B

北

向 
1017 30.61 B 1085 26.79 C 1162 29.68 C 1113 26.55 C

新

興

路 新豐

車站-
新豐

鄉界 
南

向 
1175 24.36 D 1085 25.59 C 1231 24.13 D 1198 24.86 D

東

向 
407  25.81 C 369 22.26 D 576 25.41 C 656  21.76 D建

興

路 

忠信

街口-
新豐

車站 
西

向 
211  26.81 C 215 28.20 C 624 26.60 C 342  28.17 C

東

向 
1349 21.04 D 1009 21.32 D 1422 20.50 D 1046 21.25 D康

樂

路 

台 1
線-德
日路 西

向 
846  34.24 B 863 32.14 B 884 34.24 B 901  32.09 B

資料來源：本計畫分析。 

 

2.路口服務水準 

本計畫區周邊重要路口目標年服務水準分析如表 4-12，分析結果顯

示，本計畫區目標年新興路/康樂路口服務水準與未開發狀態下之服務水

準皆同為 C~E 級之水準，而新興路/建興路口則由 B~C 級降至 D 級，惟

路口服務績效仍屬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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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本計畫區周邊主要路口目標年服務水準分析表 
本計畫區未開發 本計畫區開發後 

路口 時
段 

方
向 平均停等延滯 

(sec/PUC) 
服務

水準
平均停等延滯 

(sec/PUC) 
服務

水準

1 32.08 68.15 

2 36.11 77.20 

晨
峰
時
段 3 24.56 

30.65 C 

32.64 

57.29 D 

1 28.72 132.95 

2 26.73 30.34 

新興路/建興路口 

 

昏
峰
時
段 3 21.00 

24.66 B 

21.32 

46.30 D 

1 36.77 40.19 

2 47.13 57.25 

3 35.47 36.32 

晨
峰
時
段 

4 30.99 

36.51 C 

35.33 

41.54 C 

1 39.56 39.87 

2 102.23 116.39 

3 46.31 48.50 

新興路/康樂路口 

 

昏
峰
時
段 

4 49.45 

65.46 E 

53.75 

71.78 E 

資料來源：本計畫分析。 

 

 

 
 

4-20



陸、都市防災計畫 

一、防救災動線 

本計畫之防救災動線，將依據服務功能或寬度劃分為緊急避難道路、救

援輸送道路及避難輔助道路等，說明如后(詳圖 4-3 所示)： 

(一)緊急道路 

供都市災害發生時，避難逃生之用，為大量疏散避難逃生流量，達

迅速避難之目的。 

本計畫指定以 11 公尺以上之聯外道路為第一層級之緊急道路，包括

1 號道路(新興路)、2 號道路(康樂路/民安街)、3 號道路(建興路)、4 號道

路(中興路)、7 號道路(泰安街)、8 號道路(福德街)、9 號道路/29 號道路(文

昌街)、11 號道路(忠孝路)及 12 號道路(康樂路)，17 號道路(忠信街)為本

計畫區北側東西向主要聯外道路，故指定為本計畫區緊急道路之一。 

(二)救援輸送道路 

此層級道路主要作為消防及擔負便利車輛運送物資至各防災據點之

機能為主，同時亦作為避難人員通往避難地區路徑之用，因此必須保持

消防機具與車輛操作之最小空間需求。本計畫指定以 5 號道路(學府路)、

6 號道路、10 號道路(仁愛街)、13 號道路(康泰路)、14 號道路(松林街)、

15 號道路(博學街)、16 號道路(尚仁街)、55 號道路、56號道路、57號道

路為救援輸送道路。 

(三)避難輔助道路 

此層級道路主要作為各指定避難場所、防災據點之設施無法臨接緊

急道路、救援輸送道路之路網時，必須劃設一輔助性質的路徑連結其他

避難空間、據點或連通緊急避難道路、救援輸送道路之路網，如此方能

架構各防災空間與道路路網之完整體系。 

本計畫除指定以 18號道路(孝六街)、22號道路(忠三街)、24號道路(忠

一街)、35 號道路、38 號道路(榮豐街)、44 號道路為避難輔助道路。 

二、防救災據點 

本計畫之防救災據點，將依據服務機能劃分為緊急避難據點、臨時收容

及物資支援據點、警察據點及醫療據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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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緊急避難據點 

此一層級之據點主要為收容因空間阻隔或其他因素，暫時無法直接

進入較高層級之避難空間，其設備及設施較為缺乏，無法提供較完善的

生活保障。 

本計畫指定公園用地、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兒童遊樂場用地、

綠地用地、廣場用地、廣場兼停車場用地及停車場用地等為緊急避難據

點。 

(二)臨時收容及物資支援據點 

此一層級之場所是以提供大面積的開放空間或具有遮蔽功能之空間

作為安全停留的處所，必需擁有較完善的設施。 

本計畫指定文小一用地、文小二用地及文中用地為臨時收容及物資

支援據點。 

(三)警察及消防據點 

本計畫區以現況山崎派出所、消防隊山崎分隊，為警察及消防據點。 

(四)醫療據點 

指定計畫範圍外新豐鄉衛生所、新仁醫院、大安醫院、東元綜合醫

院為醫療據點。 

三、火災延燒防止帶 

火災延燒防止帶係結合道路及開放空間系統，提供防災避難疏散之場所

並兼具火災延燒防止隔離功能。本計畫指定道路用地、公園用地、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用地、廣場用地、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及停車場用地為本計畫區之火災延燒防止帶，並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

指定各種土地使用分區退縮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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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本計畫區防救災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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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標示及維生設施 

(一)災害標示 

為保障里居民生命安全及避免各種災害發生時疏散避難之混亂，且為使

居民能啟動自主防災作為，輔以指導作為，以減少災損，新豐鄉與湖口鄉各

村皆訂有「簡易疏散避難圖」，包括疏散避難方向、避難處所及消防警政據點

等災害標示建立資訊。本計畫涉及新豐鄉員山村等 5 個村與湖口鄉鳳山村等 2

個村，各村災害標示建立內容詳如下表所示。 

表 4-13  本計畫區涉及各村之災害標示建立內容表 

編
號 

里
名 

災害標示建立 

0
1 

員
山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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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松
林
村 

 

0
3 

忠
孝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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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山
崎
村 

 

0
5 

松
柏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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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鳳
山
村 

 

0
7 

鳳
凰
村 

 
資料來源：新竹縣政府消防局(103 年 7月查詢)，本計畫整理。 

(二)維生設施 

依「新竹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100)」，為建置完善的維生管線系統，

以達到減災為目的，強化維生管線之規劃與維護管理係屬災害預防相關

作業事項之一，應由新竹縣政府工務處、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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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公司新竹營運所、自來水公司第三區管理處、新竹縣瓦斯管理處及

台灣中油公司天然氣事業部營業處竹東服務中心等辦理。 

且重要維生線幹管應不設於主要逃生路線及防火區劃周邊，儘量以

共同溝予以容納，各項維生管線系統建置分別說明如下： 

1.給水系統 

(1)佈設應避免跨越斷層帶，或潛在的地質災害區，如確定有必要，應於

潛在地採用多節、柔性接頭連接之管道。 

(2)除非必要，地下埋設管線優於地面管線，陡峭山坡地帶應特別避免設

管。 

(3)應有一個以上的水源，必要於斷層下游設置緊急儲水站。 

(4)給水管下水道的水平距離應留設置少 3 公尺以上，但給水管應高於污

水下水道，如水源必須設置於不良地點，下水道工程應特別處理。 

(5)消防用水應有專用管網及水源。 

(6)水塔設施應採防震設計，並避免設置於潛在地質災害地區及建築物密

集地區。 

2.電力系統 

(1)輸送線路應予地下化，避免穿越斷層帶。 

(2)變電設施儘量設置於防火區劃邊緣。 

(3)建立勘查系統以於發生問題時，檢查輸送貨儲存設施。 

(4)公共建築物及避難場所應設緊急電源。 

3.電訊系統 

(1)線路應予地下化，避免穿越斷層線。 

(2)通訊中心及儲放緊急供給設備之建築物應採防震設計。 

(3)應考量區域隔離措施，避免被破壞區域影響其他區域之正常運作。 

4.瓦斯系統 

(1)輸送線路應予地下化，避免穿越斷層線。 

(2)應設置偵測、漏氣及緊急切斷系統，自動化組織規劃改以人工操作代

替。 

(3)輸送管線應與電力線保持至少 3 公尺以上之距離。 

(4)瓦斯減壓站應設置在空曠地區或做妥防災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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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上下水道計畫 

一、污水下水道系統 

規劃範圍包括新庄子都市計畫區、山崎都市計畫區及非都市計畫區，合

計規劃範圍約 372.37 公頃；水資源回收中心平均日處理量 8,000CMD，主幹

管長 8,089 公尺、次幹管長 3,922 公尺、巷道連接管範圍 153.97 公頃及用戶接

管 8,675 戶： 

(一)第一期為建立水資源回收中心及新庄子地區污水系統，工期 4 年。 

(二)第二期為建立山崎地區污水系統及山崎與新庄子間的聯絡幹管，工期 5

年。 

本次檢討後主要新增之整體開發地區(變 11 案)，其所在區位未來能銜接

前開整體污水下水道系統(詳圖 4-4 所示)。 

二、雨水下水道系統 

(一)規劃範圍包括新庄子都市計畫區、山崎都市計畫區及外圍排水，總規劃面

積 468 公頃。 

(二)山崎地區，以茄苳溪為界，分成南北二排水分區，南排水分區位於都市計

畫區南側，收集區域除原規劃於泰安街及鄰近設置幹線外，包含松林地區

重劃時的雨水幹線，收集後均排入茄苳溪。北排水分區位在茄苳溪北側，

排水面積約 59 公頃，地勢由東北向南傾斜，於中興路、仁愛街、學府路、

福德街設置幹線排入茄苳溪及支流。 

本次檢討後主要新增之整體開發地區(變 11 案)，其所在區位未來能銜接

前開整體雨水下水道系統(詳圖 4-5 所示)。 

三、垃圾處理方式 

新豐鄉清潔隊清運項目包括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物品、回收廚餘及大

型傢俱等，惟新竹縣境內並無垃圾焚化廠，新豐鄉需焚化之垃圾係運往新竹

市垃圾焚化廠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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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本計畫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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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豐（新庄子地區）新豐（新庄子地區）
都市計畫區都市計畫區

新豐（山崎地區）新豐（山崎地區）
都市計畫區都市計畫區

新增整體開發區範圍



圖4-5 本計畫區雨水下水道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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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豐（山崎地區）都市計畫區新豐（山崎地區）都市計畫區

新增整體開發區範圍



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檢討分析 

考量目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執行機制、本次變更內容、發展現況展等因

素，檢討現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詳表 4-14 所示。 

表 4-14  變更前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對照表 
現行條文(一階) 本次通檢後條文(二階) 說明 

第一點：本要點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2
條、第 32 條及該法台灣省施行
細則第 35 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一點：本要點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2
條、第 32 條及該法台灣省施行
細則第 35 條之規定訂定之。 

未修正。

第二點：本計畫劃設下列土地使用分區：

一、住宅區。 
二、住宅區(再發展區) 
三、商業區。 
四、工業區。 

甲種工業區：工甲一。 
乙種工業區：工乙一、工乙

二。 
五、電信專用區。 
九、農業區。 

第二點：本計畫劃設下列土地使用分區： 
一、住宅區。 
二、住宅區(再發展區) 
三、商業區。 
四、工業區。 

甲種工業區：工甲一。 
乙種工業區：工乙一、工乙

二。 
五、電信專用區。 
七、產業服務專用區。 
九、農業區。 

配 合 新
增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予 以
調整。 

第三點：住宅區以建築住宅為主，其建蔽
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
於 180%。住宅區(再發展區)依
『住宅區(再發展區)開發要點』
辦理。住宅區(再發展區)開發要
點如下： 

住宅區 (再發展區 )之劃
設，係以本計畫農業區內建地
目或擴大都市計畫部分(原為非
都市土地)之甲、乙種建築用
地，且建物密集所在之範圍為
原則，惟基於規劃合理性，必
要時得納入零星非屬建地目土
地之範圍。其開發建築管理應
依本要點規定辦理。 

本計畫區核定公告發布實
施後，應據以測定都市計畫樁
位、辦理地籍分割，並會同相
關單位，將住宅區(再發展區)
之範圍區分原屬農業區內建地
目及原屬非都市土地之甲、乙
種建築用地或非屬建地目，並

第三點：住宅區以建築住宅為主，其建蔽
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
於 180%。住宅區(再發展區)依
『住宅區(再發展區)開發要點』
辦理。住宅區(再發展區)開發要
點如下： 

住宅區 (再發展區 )之劃
設，係以本計畫農業區內建地
目或擴大都市計畫部分(原為非
都市土地)之甲、乙種建築用
地，且建物密集所在之範圍為
原則，惟基於規劃合理性，必
要時得納入零星非屬建地目土
地之範圍。其開發建築管理應
依本要點規定辦理。 

本計畫區核定公告發布實
施後，應據以測定都市計畫樁
位、辦理地籍分割，並會同相
關單位，將住宅區(再發展區)
之範圍區分原屬農業區內建地
目及原屬非都市土地之甲、乙
種建築用地或非屬建地目，並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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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條文(一階) 本次通檢後條文(二階) 說明 
於地籍圖著色，以作為實施依
據，並應依下列規定事項辦理：

(一)原屬農業區內建地目及原
屬非都市土地之甲、乙種建
築用地之範圍 

1.未來開發得採個別建築開發
或全區整體開發，其土地使
用容許項目，比照都市計畫
法台灣省施行細則有關住
宅區之規定辦理。 

2.申請整體開發者，所捐獻公
共設施用地並配合建築行
為完成建設，其面積不得少
於再發展地區面積之 20
﹪，並應以設置必要之廣
場、綠地、兒童遊樂場、道
路為限。前述廣場、綠地、
兒童遊樂場之公共設施用
地應儘量集中留設，且廣
場、綠地、兒童遊樂場、道
路於開發計畫核定後，應於
發照建築前將所提供之公
共設施用地無償登記為縣
有。 

3.申請整體開發者，扣除無償
捐獻公共設施用地後之建
築基地，其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240
﹪；採個別建築開發者，其
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
率不得大於 180﹪ 

4.本計畫發布實施後，既有合
法建物仍可維持現況使
用，惟未來辦理個別建築開
發或整體開發者，仍應依本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
關規定辦理。 

5.申請整體開發者，應擬具整
體開發計畫提交新竹縣「都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
過，審議委員會並得視實際
需要調整其最小開發規模
及範圍。 

(二)原非屬建地目之範圍 
1.應會同相關單位辦理會勘，

先行認定其申請建築，無礙
鄰地通行、整體排水或其他
事項。  

2.前開認定可申請建築者，基

於地籍圖著色，以作為實施依
據，並應依下列規定事項辦理： 
(一)原屬農業區內建地目及原

屬非都市土地之甲、乙種建
築用地之範圍 

1.未來開發得採個別建築開發
或全區整體開發，其土地使
用容許項目，比照都市計畫
法台灣省施行細則有關住
宅區之規定辦理。 

2.申請整體開發者，所捐獻公
共設施用地並配合建築行
為完成建設，其面積不得少
於再發展地區面積之 20
﹪，並應以設置必要之廣
場、綠地、兒童遊樂場、道
路為限。前述廣場、綠地、
兒童遊樂場之公共設施用
地應儘量集中留設，且廣
場、綠地、兒童遊樂場、道
路於開發計畫核定後，應於
發照建築前將所提供之公
共設施用地無償登記為縣
有。 

3.申請整體開發者，扣除無償
捐獻公共設施用地後之建
築基地，其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240
﹪；採個別建築開發者，其
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
率不得大於 180﹪ 

4.本計畫發布實施後，既有合
法建物仍可維持現況使
用，惟未來辦理個別建築開
發或整體開發者，仍應依本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
關規定辦理。 

5.申請整體開發者，應擬具整
體開發計畫提交新竹縣「都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
過，審議委員會並得視實際
需要調整其最小開發規模
及範圍。 

(二)原非屬建地目之範圍 
1.應會同相關單位辦理會勘，
先行認定其申請建築，無礙
鄰地通行、整體排水或其他
事項。  

2.前開認定可申請建築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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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條文(一階) 本次通檢後條文(二階) 說明 
於公平之原則，應先繳納基
地面積*50%之代金後，始得
比照前開(一)原屬農業區內
建地目及原屬非都市土地
之甲、乙種建築用地之範圍
土地，辦理申請開發。 

3.代金之繳納，依照下列原則
辦理： 

(1)代金計算：基地面積×50%
×繳交當期土地公告現值×
1.4。 

(2)回饋時機：取得使用執照
前完成回饋。 

於公平之原則，應先繳納基
地面積*50%之代金後，始得
比照前開(一)原屬農業區內
建地目及原屬非都市土地
之甲、乙種建築用地之範圍
土地，辦理申請開發。 

3.代金之繳納，依照下列原則
辦理： 

(1)代金計算：基地面積×50%
×繳交當期土地公告現值×
1.4。 

(2)回饋時機：取得使用執照
前完成回饋。 

第四點：商業區內以建築商店及供商業使
用之建築物為主，其建蔽率不得
大於 80%，容積率不得大於
300%。 

第四點：商業區內以建築商店及供商業使
用之建築物為主，其建蔽率不得
大於 80%，容積率不得大於
300%。 

未修正。

第五點：工業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70%，
容積率不得大於 210%。 

第五點：工業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70%，
容積率不得大於 210%。 

未修正。

第六點：電信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不得大於 250%，
其土地使用項目悉依「都市計畫
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 30-1 條
第 1 至 4 款規定辦理。其土地及
建物得為下列使用： 
(一)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 

包括機房、營業廳、辦公
室、料場、倉庫、天線場、展
示中心、線路中心、動力室(電
力室)、衛星電台、自立式天線
基地、海纜登陸區、基地台、
電信轉播站、移動式拖車機房
及其他必要設施。 
(二)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1.研發、實驗、推廣、檢驗及

營運辦公室。 
2.教學、訓練、實習房舍(場所)

及學員宿舍。 
3.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稚

園、員工課輔班、員工餐
廳、員工福利社、員工招待
所及員工醫務所。 

4.其他經市政府審查核准之必
要設施。 

(三)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施：

1.網路加值服務業。 
2.有線無線及電腦資訊業。 

第六點：電信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不得大於 250%，
其土地使用項目悉依「都市計畫
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 30-1 條
第 1 至 4 款規定辦理。其土地及
建物得為下列使用： 
(一)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 

包括機房、營業廳、辦公
室、料場、倉庫、天線場、展
示中心、線路中心、動力室(電
力室)、衛星電台、自立式天線
基地、海纜登陸區、基地台、
電信轉播站、移動式拖車機房
及其他必要設施。 
(二)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1.研發、實驗、推廣、檢驗及

營運辦公室。 
2.教學、訓練、實習房舍(場所)
及學員宿舍。 

3.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稚
園、員工課輔班、員工餐
廳、員工福利社、員工招待
所及員工醫務所。 

4.其他經市政府審查核准之必
要設施。 

(三)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施： 
1.網路加值服務業。 
2.有線無線及電腦資訊業。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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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條文(一階) 本次通檢後條文(二階) 說明 
3.資料處理服務業。 

(四)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施：

1.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2.電信器材零售業。 
3.通信工程業。 
4.金融業派駐機構。 

3.資料處理服務業。 
(四)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施： 
1.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2.電信器材零售業。 
3.通信工程業。 
4.金融業派駐機構。 

-- 第六之一點：產業服務專用區建蔽率不得
大於 70%，容積率不得大於
300%。其容許使用項目如
下： 

一、符合十大重點服務業之內
容與設施。 

二、符合四大智慧型產業之內
容與設施，惟不得供製造業
之生產使用。 

三、符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之內容與設施。 

四、符合六大新興產業之內容
與設施，惟不得供製造業之
生產使用。 

五、符合運動產業發展條例之
內容與設施。 

六、符合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
告所稱之服務業。 

七、其他經縣府審查同意，非
供製造業生產使用之內容
與設施。  
其中容許使用項目一~五

項總樓地板面積，不得小於產
業服務專用區總樓地板面積之
50％。 

配 合 新
增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予 以
增訂。 

第七點：市場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80%，容積率不得大於 240%。

第七點：市場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80%，容積率不得大於 240%。 

未修正。

第八點：學校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國中以下不得大於
150% ， 高 ( 中 ) 職 不得 大 於
200%。 

第八點：學校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國中以下不得大於
150% ， 高 ( 中 ) 職 不得 大 於
200%。 

未修正。

第九點：機關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不得超過 250%。

第九點：機關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不得超過 250%。 

未修正。

第十點：容積獎勵規定：為鼓勵本地區建
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設置
公益性設施及綠建築等申請建
築案，得由「新竹縣都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議給予容積獎勵。

(一)留設公共開放空間 
1.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五章

「實施都市計畫地區建築

第十點：容積獎勵規定：為鼓勵本地區建
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設置
公益性設施及綠建築等申請建
築案，得由「新竹縣都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議給予容積獎勵。 
(一)留設公共開放空間 
1.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五章
「實施都市計畫地區建築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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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條文(一階) 本次通檢後條文(二階) 說明 
基地綜合設計」之規定留
設。 

2.獎勵容積以不超過基地面積
乘以法定容積率之 20%為
限。 

3.開放空間之留設，在建築工
程完成後，應設標誌。 

(二)基地設置公益性設施 
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

面積供下列使用者，得增加所
提供之樓地板面積。但以不超
過基地面積乘以法定容積率
之 2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

物館、藝術中心、兒童、青
少年、勞工、老人等活動中
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
使用；其集中留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
公益性基金管理營運者。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
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交
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三)申請綠建築設計取得綠建
築候選證書及通過綠建築
分級評估者，凡符合下列規
定者，其獎勵容積得按基地
面積乘以法定容積率之固
定比值，為其獎勵容積。 

1.申請者並應與新竹縣政府簽
訂協議書，保證於使用執照
核發後二年內，取得綠建築
標章，且申請使用執照時，
應提供因綠建築所獎勵增
加樓地板面積乘以建築物
法定造價 5 倍之金額作為保
證金，保證金退還依下列規
定：  

綠建築分級評估等級 獎勵係數 

銀級 基準容積× 6% 

黃金級 基準容積× 8% 

鑽石級 基準容積× 10% 

(1)依限取得該等級綠建築標
章者，保證金無息退還。 

(2)未依限取得銀級以上綠建
築標章者，保證金不予退

基地綜合設計」之規定留
設。 

2.獎勵容積以不超過基地面積
乘以法定容積率之 20%為
限。 

3.開放空間之留設，在建築工
程完成後，應設標誌。 

(二)基地設置公益性設施 
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

面積供下列使用者，得增加所
提供之樓地板面積。但以不超
過基地面積乘以法定容積率
之 2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
物館、藝術中心、兒童、青
少年、勞工、老人等活動中
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
使用；其集中留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
公益性基金管理營運者。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
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交
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三)申請綠建築設計取得綠建
築候選證書及通過綠建築
分級評估者，凡符合下列規
定者，其獎勵容積得按基地
面積乘以法定容積率之固
定比值，為其獎勵容積。 

1.申請者並應與新竹縣政府簽
訂協議書，保證於使用執照
核發後二年內，取得綠建築
標章，且申請使用執照時，
應提供因綠建築所獎勵增
加樓地板面積乘以建築物
法定造價 5 倍之金額作為保
證金，保證金退還依下列規
定：  

綠建築分級評估等級 獎勵係數 

銀級 基準容積× 6% 

黃金級 基準容積× 8% 

鑽石級 基準容積× 10% 

(1)依限取得該等級綠建築標
章者，保證金無息退還。 

(2)未依限取得銀級以上綠建
築標章者，保證金不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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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條文(一階) 本次通檢後條文(二階) 說明 
還。 

(3)依限取得銀級以上但未達
原申請等級者，保證金於
扣除原申請等級與實際取
得等級之獎勵容積差額之
樓地板面積乘以該建築物
法定造價 5 倍之金額後無
息退還。 

(4)保證金之繳納與收支保管
依「新竹縣都市計畫檢討
變更土地使用代金收支保
管及運用辦法」之規定辦
理。 

2.建築基地符合各種獎勵條
件，得同時適用之。 

3.依本要點申請綠建築容積獎
勵之建築基地，應先經新竹
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方得申請建築及
開發。 
上述各容積獎勵之總

和，不得超過基地面積乘以法
定容積率之 20%。  

還。 
(3)依限取得銀級以上但未達

原申請等級者，保證金於
扣除原申請等級與實際取
得等級之獎勵容積差額之
樓地板面積乘以該建築物
法定造價 5 倍之金額後無
息退還。 

(4)保證金之繳納與收支保管
依「新竹縣都市計畫檢討
變更土地使用代金收支保
管及運用辦法」之規定辦
理。 

2.建築基地符合各種獎勵條
件，得同時適用之。 

3.依本要點申請綠建築容積獎
勵之建築基地，應先經新竹
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方得申請建築及
開發。 

上述各容積獎勵之總
和，不得超過基地面積乘以法
定容積率之 20%。  

第十一點：建築基地所留設之法地空地應
植栽綠化，其綠覆比例應達
50%以上，並依新竹縣建築基
地綠化實施辦法辦理，且應考
慮防災與緊急救護通行之需
求。 

第十一點：建築基地所留設之法地空地應
植栽綠化，其綠覆比例應達
50%以上，並依新竹縣建築基
地綠化實施辦法辦理，且應考
慮防災與緊急救護通行之需
求。 

未修正。

第十二點：農業區變更為可建築用地，其
應設置隔離綠帶或退縮建築
規定： 

(一)住宅區(再發展區)編號 1 
1.該建築基地於未來新建時，

其法定空地沿面前 17-8M
計畫道路(忠信街)留設之面
積，應達法定空地面積 50%
以上。 

2.建築基地如緊鄰農業區者，
其未來新建時，應符合「農
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
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
九點第(二)項規定，其隔離
綠帶或設施之設置最小寬
度，至少應為 1.5 公尺。其
中隔離設施之認定，依據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
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
點」第十一點規定，指具有

第十二點：農業區變更為可建築用地，其
應設置隔離綠帶或退縮建築
規定： 

(一)住宅區(再發展區)編號 1 
1.該建築基地於未來新建時，
其法定空地沿面前 17-8M
計畫道路(忠信街)留設之面
積，應達法定空地面積 50%
以上。 

2.建築基地如緊鄰農業區者，
其未來新建時，應符合「農
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
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
九點第(二)項規定，其隔離
綠帶或設施之設置最小寬
度，至少應為 1.5 公尺。其
中隔離設施之認定，依據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
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
點」第十一點規定，指具有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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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條文(一階) 本次通檢後條文(二階) 說明 
隔離效果之通路、水路、空
地、廣場、平面停車場、開
放球場、蓄水池及滯洪池等
非建築之開放性設施。 

3.如有特殊情形者，提經新竹
縣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審
議通過者，不在此限。 

(二)住宅區(再發展區)編號 2 及
文教區(供私立明新科技大
學使用)編號 1 

1.該建築基地於未來新建時，
其法定空地沿面前計畫道
路留設之面積，應達法定空
地面積 50%以上。 

2.建築基地如緊鄰臨接公園兼
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用
地、廣場用地、廣場兼停車
場用地之建築物者，其未來
新建時，應符合自該公共設
施用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2 公
尺建築，其退縮部分得計入
為法定空地，不得設置圍
牆，並應植栽綠化。 

3.如有特殊情形者，提經新竹
縣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審
議通過者，不在此限。 

隔離效果之通路、水路、空
地、廣場、平面停車場、開
放球場、蓄水池及滯洪池等
非建築之開放性設施。 

3.如有特殊情形者，提經新竹
縣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審
議通過者，不在此限。 

(二)住宅區(再發展區)編號 2 及
文教區(供私立明新科技大
學使用)編號 1 

1.該建築基地於未來新建時，
其法定空地沿面前計畫道
路留設之面積，應達法定空
地面積 50%以上。 

2.建築基地如緊鄰臨接公園兼
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用
地、廣場用地、廣場兼停車
場用地之建築物者，其未來
新建時，應符合自該公共設
施用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2 公
尺建築，其退縮部分得計入
為法定空地，不得設置圍
牆，並應植栽綠化。 

3.如有特殊情形者，提經新竹
縣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審
議通過者，不在此限。 

第十三點：計畫道路截角處因現況已存在
既有建物，不宜劃設道路截
角，故為避免因劃設道路截角
而影響民眾權益，部分本次通
盤檢討劃設之計畫道路不予
劃設道路截角，惟後續建築基
地新建時須依標準截角退
縮，有關計畫道路未劃設截角
部分，以虛線方式劃設截角，
以利查核。 

第十三點：計畫道路截角處因現況已存在
既有建物，不宜劃設道路截
角，故為避免因劃設道路截角
而影響民眾權益，部分本次通
盤檢討劃設之計畫道路不予
劃設道路截角，惟後續建築基
地新建時須依標準截角退
縮，有關計畫道路未劃設截角
部分，以虛線方式劃設截角，
以利查核。 

未修正。

第十四點：為避免未來該住宅區開發利用
造成鄰地淹水之疑慮，泰豐段
219、696、696-1 地號應納入
都市設計審議，未來開發時須
一併考量鄰地之排水。 

第十四點：為避免未來該住宅區開發利用
造成鄰地淹水之疑慮，泰豐段
219、696、696-1 地號應納入
都市設計審議，未來開發時須
一併考量鄰地之排水。 

未修正。

第十五點：本計畫區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
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理，本要
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
令規定。本計畫區內各細部計
畫區之管制，從其規定辦理。

第十五點：本計畫區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
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理，本要
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
令規定。本計畫區內各細部計
畫區之管制，從其規定辦理。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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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討後條文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詳細內容如下： 

第一點：本要點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2條、第 32條及該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 35條

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點：本計畫劃設下列土地使用分區： 

一、住宅區。 

二、住宅區(再發展區) 

三、商業區。 

四、工業區。 

甲種工業區：工甲一。 

乙種工業區：工乙一、工乙二。 

五、電信專用區。 

七、產業服務專用區。 

九、農業區。 

第三點：住宅區以建築住宅為主，其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180%。

住宅區(再發展區)依『住宅區(再發展區)開發要點』辦理。住宅區(再發

展區)開發要點如下： 

住宅區(再發展區)之劃設，係以本計畫農業區內建地目或擴大都市計

畫部分(原為非都市土地)之甲、乙種建築用地，且建物密集所在之範圍為

原則，惟基於規劃合理性，必要時得納入零星非屬建地目土地之範圍。

其開發建築管理應依本要點規定辦理。 

本計畫區核定公告發布實施後，應據以測定都市計畫樁位、辦理地

籍分割，並會同相關單位，將住宅區(再發展區)之範圍區分原屬農業區內

建地目及原屬非都市土地之甲、乙種建築用地或非屬建地目，並於地籍

圖著色，以作為實施依據，並應依下列規定事項辦理： 

(一)原屬農業區內建地目及原屬非都市土地之甲、乙種建築用地之範圍 

1.未來開發得採個別建築開發或全區整體開發，其土地使用容許項目，比

照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有關住宅區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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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整體開發者，所捐獻公共設施用地並配合建築行為完成建設，其面

積不得少於再發展地區面積之 20﹪，並應以設置必要之廣場、綠地、兒

童遊樂場、道路為限。前述廣場、綠地、兒童遊樂場之公共設施用地應

儘量集中留設，且廣場、綠地、兒童遊樂場、道路於開發計畫核定後，

應於發照建築前將所提供之公共設施用地無償登記為縣有。 

3.申請整體開發者，扣除無償捐獻公共設施用地後之建築基地，其建蔽率

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240﹪；採個別建築開發者，其建蔽率不

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180﹪ 

4.本計畫發布實施後，既有合法建物仍可維持現況使用，惟未來辦理個別

建築開發或整體開發者，仍應依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辦理。 

5.申請整體開發者，應擬具整體開發計畫提交新竹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審查通過，審議委員會並得視實際需要調整其最小開發規模及範圍。 

(二)原非屬建地目之範圍 

1.應會同相關單位辦理會勘，先行認定其申請建築，無礙鄰地通行、整體

排水或其他事項。  

2.前開認定可申請建築者，基於公平之原則，應先繳納基地面積*50%之代

金後，始得比照前開(一)原屬農業區內建地目及原屬非都市土地之甲、

乙種建築用地之範圍土地，辦理申請開發。 

3.代金之繳納，依照下列原則辦理： 

(1)代金計算：基地面積×50%×繳交當期土地公告現值×1.4。 

(2)回饋時機：取得使用執照前完成回饋。 

第四點：商業區內以建築商店及供商業使用之建築物為主，其建蔽率不得大於

80%，容積率不得大於 300%。 

第五點：工業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70%，容積率不得大於 210%。 

第六點：電信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不得大於 250%，其土地使用

項目悉依「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 30-1 條第 1 至 4款規定辦理。

其土地及建物得為下列使用： 

(一)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 

包括機房、營業廳、辦公室、料場、倉庫、天線場、展示中心、線

路中心、動力室(電力室)、衛星電台、自立式天線基地、海纜登陸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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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台、電信轉播站、移動式拖車機房及其他必要設施。 

(二)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1.研發、實驗、推廣、檢驗及營運辦公室。 

2.教學、訓練、實習房舍(場所)及學員宿舍。 

3.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稚園、員工課輔班、員工餐廳、員工福利社、員

工招待所及員工醫務所。 

4.其他經市政府審查核准之必要設施。 

(三)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施： 

1.網路加值服務業。 

2.有線無線及電腦資訊業。 

3.資料處理服務業。 

(四)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施： 

1.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2.電信器材零售業。 

3.通信工程業。 

4.金融業派駐機構。 

第六之一點：產業服務專用區建蔽率不得大於 70%，容積率不得大於 300%。其容

許使用項目如下： 

一、符合十大重點服務業之內容與設施。 

二、符合四大智慧型產業之內容與設施，惟不得供製造業之生產使用。 

三、符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之內容與設施。 

四、符合六大新興產業之內容與設施，惟不得供製造業之生產使用。 

五、符合運動產業發展條例之內容與設施。 

六、符合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所稱之服務業。 

七、其他經縣府審查同意，非供製造業生產使用之內容與設施。  

其中容許使用項目一~五項總樓地板面積，不得小於產業服務專用區總樓

地板面積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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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市場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80%，容積率不得大於 240%。 

第八點：學校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國中以下不得大於 150%，高(中)

職不得大於 200%。 

第九點：機關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不得超過 250%。 

第十點：容積獎勵規定：為鼓勵本地區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設置公益性

設施及綠建築等申請建築案，得由「新竹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給予容積獎勵。 

(一)留設公共開放空間 

1.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五章「實施都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之

規定留設。 

2.獎勵容積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法定容積率之 20%為限。 

3.開放空間之留設，在建築工程完成後，應設標誌。 

(二)基地設置公益性設施 

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下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樓地板

面積。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法定容積率之 2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心、兒童、青少年、勞工、老

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留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公益性基金管理營運者。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

者。 

(三)申請綠建築設計取得綠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綠建築分級評估者，凡符合

下列規定者，其獎勵容積得按基地面積乘以法定容積率之固定比值，為

其獎勵容積。 

1.申請者並應與新竹縣政府簽訂協議書，保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二年內，

取得綠建築標章，且申請使用執照時，應提供因綠建築所獎勵增加樓地

板面積乘以建築物法定造價 5 倍之金額作為保證金，保證金退還依下列

規定：  

綠建築分級評估等級 獎勵係數 

銀級 基準容積× 6% 

黃金級 基準容積× 8% 

鑽石級 基準容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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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限取得該等級綠建築標章者，保證金無息退還。 

(2)未依限取得銀級以上綠建築標章者，保證金不予退還。 

(3)依限取得銀級以上但未達原申請等級者，保證金於扣除原申請等級與

實際取得等級之獎勵容積差額之樓地板面積乘以該建築物法定造價

5 倍之金額後無息退還。 

(4)保證金之繳納與收支保管依「新竹縣都市計畫檢討變更土地使用代金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之規定辦理。 

2.建築基地符合各種獎勵條件，得同時適用之。 

3.依本要點申請綠建築容積獎勵之建築基地，應先經新竹縣都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方得申請建築及開發。 

上述各容積獎勵之總和，不得超過基地面積乘以法定容積率之 20%。  

第十一點：建築基地所留設之法地空地應植栽綠化，其綠覆比例應達 50%以上，並

依新竹縣建築基地綠化實施辦法辦理，且應考慮防災與緊急救護通行

之需求。 

第十二點：農業區變更為可建築用地，其應設置隔離綠帶或退縮建築規定： 

(一)住宅區(再發展區)編號 1(詳住宅區(再發展區)編號 1退縮示意圖所示) 

1.該建築基地於未來新建時，其法定空地沿面前 17-8M 計畫道路(忠信街)

留設之面積，應達法定空地面積 50%以上。 

2.建築基地如緊鄰農業區者，其未來新建時，應符合「農業主管機關同意

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九點第(二)項規定，其隔離綠帶或

設施之設置最小寬度，至少應為 1.5 公尺。其中隔離設施之認定，依據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十一點規定，

指具有隔離效果之通路、水路、空地、廣場、平面停車場、開放球場、

蓄水池及滯洪池等非建築之開放性設施。 

3.如有特殊情形者，提經新竹縣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者，不在此

限。 

(二)住宅區(再發展區)編號 2 及文教區(供私立明新科技大學使用)編號 1(詳

住宅區(再發展區)編號 2 及文教區(供私立明新科技大學使用)編號 1 退

縮示意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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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該建築基地於未來新建時，其法定空地沿面前計畫道路留設之面積，應

達法定空地面積 50%以上。 

2.建築基地如緊鄰臨接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用地、廣場用地、廣

場兼停車場用地之建築物者，其未來新建時，應符合自該公共設施用地

境界線至少退縮 2 公尺建築，其退縮部分得計入為法定空地，不得設置

圍牆，並應植栽綠化。 

3.如有特殊情形者，提經新竹縣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者，不在此

限。 

第十三點：計畫道路截角處因現況已存在既有建物，不宜劃設道路截角，故為避

免因劃設道路截角而影響民眾權益，部分本次通盤檢討劃設之計畫道

路不予劃設道路截角，惟後續建築基地新建時須依標準截角退縮，有

關計畫道路未劃設截角部分，以虛線方式劃設截角，以利查核(詳公五

南側計畫道路截角以虛線方式劃設範圍示意圖所示)。 

第十四點：為避免未來該住宅區開發利用造成鄰地淹水之疑慮，泰豐段 219、696、

696-1 地號應納入都市設計審議，未來開發時須一併考量鄰地之排水

(詳泰豐段219、696、696-1地號應納入都市設計審議位置示意圖所示)。 

第十五點：本計畫區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理，本要點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令規定。本計畫區內各細部計畫區之管制，從其

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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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住宅區(再發展區)編號 1 退縮示意圖 

 

圖 4-7  住宅區(再發展區)編號 2 及文教區(供私立明新科技大學使用)編號 1
退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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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公五南側計畫道路截角以虛線方式劃設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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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泰豐段 219、696、696-1 地號應納入都市設計審議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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